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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₂ 年排放超 5000 吨（含）拟被列入重点排放单位！

2022-10-10 安徽天方研究院整理摘编

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修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试点碳市场管理要求，《管理办法（修订）》在《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京政发〔2014〕14 号）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全文共 8 章、36 条，包括

总则、管理体系和职责分工、重点碳排放单位和一般报告单位、配额分配与登记、碳排放权交

易、报告与核查、履约、附则。

碳排权交易主管部门调整为市生态环境局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调整和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化，《管理办法（修订）》对碳排放权交易主

管部门进行了调整，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

同时，设定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管理办法（修订）》指出，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市

生态环境局的统一部署下负责辖区内碳排放单位的监督管理，具体包括每年更新本辖区内重点

碳排放单位和一般报告单位名单、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一般报告单位的排放报告进行

检查等职责。

此外，《管理办法（修订）》还明确了其他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市统计局负责重点碳排放单位

和一般报告单位名单的确认；市金融监管局负责指导交易机构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及相关业



务细则、接受交易机构的定期报告；市财政局负责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配额回购，并对配额竞价

所得资金进行专项管理财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核查机构的监督检查。

CO2 年排放超 5000 吨（含）拟被列入重点排放单位

根据《管理办法（修订）》，本市行政区域内年能源消耗 2000 吨标准煤（含）以上的法人单

位应当报送年度排放报告。其中，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5000 吨（含）以上、属于已发布

碳排放权报告方法和配额分配方法的行业，应当列入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未纳入重点碳排

放单位的，列入一般报告单位名单。

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则由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验并报市生态环境局确认后，从重点碳排

放单位名单中移出。包括迁出本市行政区域的；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连续五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 5000 吨的；市生态环境局确定的其他需要移出的情形。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对重点碳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实行配额管理。重点碳排放单位应在配

额许可范围内排放二氧化碳。一般报告单位和其他自愿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参照重点碳排放

单位进行管理。

《管理办法（修订）》明确，根据年度碳排放强度和总量控制目标确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

总量，将不超过年度配额总量的 5%作为价格调节储备配额。重点碳排放单位配额按照北京市

碳排放控制目标和行业特点确定。

根据《管理办法（修订）》，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重点碳排放单位预发配额，

6 月 30 日前核定实际应发配额。预发配额少于实际应发配额的，应当发放不足部分；多于实

际应发配额的，应当予以核减。



重点碳排放单位可使用碳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量

记者注意到，《管理办法（修订）》明确了重点碳排放单位履约时间节点和履约方式，规定重

点碳排放单位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清缴同上年度排放总量相等的配额，履行年度碳排放控制

责任。上一年度的配额可以结转至后续年度使用。

根据《管理办法（修订）》，重点碳排放单位可使用下列碳减排量抵销其部分碳排放量，使用

比例不得高于当年履约排放量的 5%。包括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北京核证自愿减排量，如低

碳出行减排量、机动车油改电减排量、节能项目碳减排量、林业碳汇项目碳减排量以及其他碳

普惠产品等。但是，重点碳排放单位在本市碳排放量履约边界范围内产生的碳减排量不得用于

抵销。

《管理办法（修订）》规定，1 吨碳减排量可抵销 1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抵销申请应在每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

此外，《管理办法（修订）》指出，碳交易主体包括重点碳排放单位、其他符合条件的组织。

生态环境、金融等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交易机构、核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交易

活动。交易产品则包括本市碳排放配额、经北京市认定的碳减排量，以及北京市探索创新的碳

排放交易相关产品。

在碳交易中，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金融监管局指导交易机构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及相关

业务细则。交易机构应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信息。

《管理办法（修订）》同时提出，碳排放单位应当按规定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

报送年度碳排放报告。重点碳排放单位应当同时提交符合条件的核查机构的核查报告。碳排放



单位对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保存碳排放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录和管理

台账等材料不少于 5 年。

根据征集意见公告，公开征集意见时间截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

来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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